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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没有
监督豁免权

周俊生/文

垄断为商业贿赂提供了生存空间

商业贿赂背后是扭曲的市场

有匿名人士近日在网上发布大
量照片及影印材料，举报国内著名上
市公司三一重工在业务往来中大肆
行贿，其中一份材料显示，三一重工
的分公司、经销商总计申报客户 318
家、470 人，申报金额高达 1385.5 万
元，初审应拨付 502万元（见本报 4月
22日第三版报道）。尽管三一重工总
裁向文波以微博回应称，网上公布的
是公司“公关费用”的初审表，实际执
行费用在 100万元左右，但是舆论显
然并不这样看，所谓的“公关费用”，
实际上就是商业贿赂的代名词。因
此，在举报材料所涉及企业的所在地
新疆巴音郭勒，当地公安经侦机构已
经受理了举报。

三一重工事件的是非黑白，还有
待更多事实的披露，特别是在警方介
入后，更有待司法力量的调查结果，
至少就目前来说，三一重工的行贿，
只能说尚处于“涉嫌”阶段，还不能轻
易地下结论。但是这一事件已经让我

们看清了一个事实，在我国的商业活
动中，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一些企业开
拓市场的武器，而当商业贿赂打着
“公关费用”的旗号出没的时候，这种
见不得人的“潜规则”正在向“显规
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对以公平竞
争为基本准则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经
构成严重的破坏。

商业贿赂是一种不公平竞争手
段，在世界各国都属于严厉打击的犯
罪行为。最近几年，我们经常看到，一
些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因为向
中国企业行贿而被其本国监管部门
揭露了出来。这些跨国企业凭借行贿
手段得到了中国市场的商业利益，但
它们所在国的司法部门并没有将其
丑行掩盖起来，而是对其施以严厉惩
处，并将其公布于众，体现了成熟的
市场经济国家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
序的坚定态度。

令人深思的是，这些跨国公司在
其自己的国家内都是秉持公平竞争
理念、遵纪守法的企业，否则它们也
不可能成长为大企业，但是为什么一

进入中国，就公然违背商业准则，大
肆行贿？问题只能从我们自身来找。
在商业贿赂盛行的背后，反映出来的
问题是我国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从而使商业
贿赂像病菌一样有了繁殖的土壤。

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体
系里，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实力来拓
展市场，在一个竞争充分的市场里，
任何企业都无法对市场产生绝对的
支配，因此对其行贿基本上不可能
产生什么作用。然而，中国在一些行
业所实行的高度的垄断却使市场竞
争未能得到充分发育，也给商业贿
赂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我们可
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跨国公司
在中国的行贿对象几乎清一色地都
是垄断行业，基本上没有出现自由
竞争行业，道理很简单，并不是自由
竞争行业企业占据了道德的制高
点，而是因为这些企业不具备对市场
的垄断权力，因此跨国公司没有必要
行贿。由此可见，高度的垄断不仅对
市场的自由竞争造成破坏，而且已经

对收受贿赂形成了一种难以抵制的
强大习惯。

三一重工是我国一家优秀的民
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也深受投资者
拥戴，但是，身处这种扭曲的市场环
境，它也难以摆脱中国市场所形成的
这种“企业文化”。从目前披露的情况
来看，三一重工所涉嫌的商业贿赂，
其行贿对象中有许多是“中”字头企
业，也就是在我国的市场结构中占有
相当多垄断地位的企业，这与一些跨
国公司在我国的行贿路径几乎如出
一辙。三一重工的涉嫌行贿，已经使
这家企业的形象蒙上了污垢，但更重
要的是，它也暴露出了我国市场的扭
曲。因此，对于三一重工出现的这一
问题，司法部门应该积极行动，在侦
查清楚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制裁。但更
重要的是，我国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
推进市场化建设，减少行政力量在市
场准入中的作用，努力构筑起公平竞
争的市场平台，积极维护公平公正的
市场竞争秩序，使商业贿赂失去用武
之地。 （作者系知名财经评论员）

连续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使得
食品监管部门备受责难；然而食品监
管部门也有自己的苦衷。比如广州市
工商局近日对“牛肉膏”的回应称，只
要国家还没禁止使用，“牛肉膏”作为
调味品的存在就算是合法的。尽管
“法无禁止即可行”之说难以服众，值
得反省；然而其中隐含着的另一种倾
向同样值得警惕，那就是假冒伪劣产
品的出笼总能获得新的武装，总有技
术上的支撑。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
之为异类创新。
“十二五”期间实施经济结构调

整的战略，无疑需要加快科技进步和
推动创新的步伐。如果听任异类创新
蔓延，企业的资源消耗于此，监管部
门的精力疲于应对，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将流于空疏。

异类创新并不是真正的创新，它
只是针对事物的表象，满足特定指标
而采取的技术手段。这纯粹是受利益
的驱动，为终端作伪造假服务，或者
直接就是为了造假。它把已有的科技
成果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并没有在实
质上带来科技的进步，反而会产生更
大的副作用。

然而异类创新又与伪科学不同，
那不是伪科学的梦呓，其技术手段是
真的，是真老虎，是要“吃人”的。在食
品领域，“瘦肉精”事件尘埃未落，“染
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又接
踵而来，其中的异类创新不可小觑。
可以想象，创新如果能够“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是多么
美丽的诗情画意。然而，通过另类异
类创新为人们呈现的假象，则是充满

陷阱、毒气，这种“别样红”是一幅多
么可怕的景象！

异类创新并不是现在才有，三年
前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我们就
可以看出它的“神通”，通过科学知识
提高牛奶的蛋白质含量，这当然是一
种创新。

当时业界一般用氮原子的含量
来间接推算蛋白质含量，而三聚氰胺
的添加恰恰可以增加氮原子含量，从
而在检验环节“证明”牛奶蛋白质的
含量达标，掩盖了蛋白质含量低的真
相，直到出现“结石宝宝”才得以曝
光。

当人们纷纷问责企业家的时候，
对异类创新应当采取亡羊补牢的措
施却被忽视了。

对异类创新的亡羊补牢，需要从
创新的源头上治理，这主要是放弃试
图用技术手段维持同质化竞争态势
的投机或者侥幸心理。用技术手段维
持同质化竞争态势，相对于产品和服
务的升级换代，需要付出的成本要小
很多。企业管理者试图在经济转型上
走捷径，实际上是想走旁门左道，难
免会鼓励异类创新。尽管异类创新往
往不会遭遇法律禁止性的规定，但这
不仅不能作为可以利用的空子，更需
要管理者做出“基于价值的自我调
节”，至少要有行为正当的内心确信，
以免重蹈三鹿覆辙。

异类创新“成果”的推出，往往有
一种概念游戏作前导。比如“瘦肉精”
就是作为一种添加剂出现的，而添加
剂的生产曾经被视为“食品工业技术
创新的重要动力”；而食品添加剂滥
用的危害常常被相关专家有意无意
地掩盖起来了。因此，监管部门对于

此类“专业性”的舆论导向应当给予
密切地关注，主动去甄别，坚持正确
的导向。也就是说，当一些企业进行
“概念营销”时，就应当引起有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除了广告部门要严格把
关，其他政府部门也应当及时对相关
概念加以澄清和界定，抢占“不战而
屈人之兵”的主动权。

应当承认，创新活动总是先于对
它的法律规范而出现的，“法无禁止
即可行”有利于创新活动早出成果。

然而，鉴于异类创新的泛滥，监管部
门相关的监管手段必须跟上，标准的
设立应当优先。如果说任何单个的检
验手段都有自己的“软肋”，那么相关
的监管手段应当是一个动态的系统，
应当针对有可能出现的异类创新式
的规避，形成配套的预案，以便做出
积极的反应。立法的手段对此也并非
无能为力，做出“法无可据即非法”的
特殊规定是必要，也是可行的。

（作者系管理专家）

据媒体最新报道，雀巢部分奶粉
产品在被国家发改委约谈后悄然涨
价，平均涨幅高达 20%。同其他产品
以原材料价格上升为理由涨价不同
的是，业内专家认为雀巢部分产品
涨价是源于产品垄断。

在涨价成为一种风潮的情况下，
雀巢以垄断地位进行大幅涨价大有
趁火打劫的色彩。

自从 2005年以来，尤其是出现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许多国产奶
粉就失去了市场的信任。随之而来
的是洋奶粉成为消费者的宠儿，并
在竞争中占据了垄断地位。出现这
种局面，一方面人们痛恨三鹿这类
极少数的民族企业烂泥扶不上墙，
拱手让出了奶粉市场的大部分江
山；另一方面，人们始终对雀巢这些
跨国企业占据垄断地位心存忧虑，
奶粉（尤其是婴幼儿奶粉）的定价权
和话语权掌握在跨国企业中。

事实上，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
风。自从“三聚氰胺事件”出现后，掌
握了话语权和定价权的洋奶粉一直

处于涨价的通道中，涨价频率逐渐
增快。

据媒体报道，仅在今年 3 月下
旬，澳优、雀巢供应商向零售商正式
发布涨价通知，宣称零售价将会上调
10%左右，随后雅培涨价；此外惠氏
和美赞臣供应商的口头通知涨价。而
眼下雀巢又在悄悄地进行涨价。

目前，企业一般都以原材料价格
上涨为理由进行涨价，在市场经济
中，根据生产成本上升提高产品价
格有其合理性。然而，在洋奶粉中，
依据成本上升调整产品价格的理由
并不充分。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
内、国际奶源价格波动不大，与去年
底差不多，现时国产奶源价格为
3.2—3.4 万元 /吨左右，进口奶源为
3.5—3.6 万元 /吨左右，白糖价格也
与去年底差不多。从原料价格来看，
洋奶粉成本增加并不多。它们之所
以选择涨价是背后追求高额利润的
冲动而已。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这句话更高度概括
了企业和商人的行为的根本动机。
跨国公司漂洋过海，辛辛苦苦在全

球各地布局生产和营销，无非是一
个“利”字罢了。这种动机在市场经
济中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然而，雀巢等洋奶粉在近几年中
利用了垄断地位，掌握了大部分话
语权和定价权后，一而再，再而三地
涨价，就值得反思了。

在奶粉行业，我们悲哀中国民族
企业不争气，用添加三聚氰胺这种
下三滥的手段自毁长城，在市场竞
争中输得一塌糊涂。因此，对于洋奶
粉掌握市场垄断地位，掌握话语权
和定价权，我们也认可其赢得光明
正大、赢得轻松。但是，当雀巢等洋
奶粉在市场竞争中成为赢家之后，
并不意味着这些跨国企业可以在中
国市场中为所欲为，成为“赢家通
吃”的样板。胜利者同样需要遵守商
业道德规则，需要践行社会责任。

此轮雀巢等洋奶粉涨价，原因和
目的是清晰的：利用商品普遍涨价
之风大幅提升自己某些产品价格达
到获得高额利润的目标。这与成本
基本无关。洋奶粉敢于增快涨价频
率和涨价幅度有两个前提，一个是
消费者对洋奶粉存在偏好；另一个

是通胀的大环境。趁火打劫的味道
很强烈。

被市场偏好的洋奶粉跨国企业
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在市场竞争
中没有永远的赢家，也没有永远的
输家。中国民资奶粉企业因为自我
作践，毁了自己的前程，但并不意味
着中国民资奶粉企业就会一蹶不
振，永远萎缩在市场的角落中。如果
这些民族企业能够吸取教训，励精
图治，发愤图强，总会有崛起的一
天。还会重新站立起来。

如果说中国民族奶粉企业是用
三聚氰胺毒害了消费者的同时也毒
害了自己，那么跨国奶粉企业很可
能就会因滥用消费者的偏好不断涨
价伤害消费者的同时伤害自己。添
加三聚氰胺是不道德的、违法的；同
样，滥用自己的垄断地位肆意提价
获得高额利润也是不道德的。这里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表现的
形式不同而已。

雀巢奶粉部分产品悄悄提价高
达 20%，不仅应该引起监管部门的
重视，雀巢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
行为是否妥当。

早前，坊间就流传“首善”传奇种种，奈何人心向善，尤其
在这个道德滑坡已为共识的年代，陈光标砸下的真金白银，不
啻于医治道德断裂与慈善伤疤的“云南白药”。有一些最朴素
的逻辑，让好奇的民众止住了疑问的心：比如面对“暴力慈善”
的自辩，陈光标一直坚称“人在做，天在看”。在信仰几近崩塌
的年代，谁还敢怀疑抽象正义的“天”？比如台湾佛光山开山宗
长星云大师认为，陈光标好名行善，那些没有行善的人，不够
资格批评陈光标。放眼全国，又有几个人捐款赶上陈光标之一
二，这样一想，也闭上了提问的嘴。

于是，所有质疑陈光标者，被扣上“居心不良”的帽子，所
有有理有利有节的质疑，都成了与公共利益为敌的洪水猛兽。
在“首善”面前，我们最好做禅宗里的那只小猴子———不该听
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只是，“善良”是否享有
监督豁免权呢？有两个逻辑还是值得警惕的：一者，所谓“人在
做，天在看”，显然是个宿命论的说法，道德操守可以借此抒
情，但是非真相却不可能因“天”而澄明，比如“天”不会让房价
退烧，也不会让强拆立地成佛；二者，“那些没有行善的人，不
够资格批评陈光标”这话看似铿锵，其实也经不起推敲，比如
社会的话语权不能用你付出的金钱来称量，如果掏钱多的就
可以多说话、掏钱少的就要闭上嘴巴，正义和金钱究竟是什么
关系？再说，是非公道自在人心，设若陈光标没有值得批评之
处，就算小人舌灿莲花，又怎会折损“首善”的公信？

善良是善良者的通行证。但这张“通行证”也是有界限的，
比如不能违反公序良俗等。我们对“首善”的追问，其实并不是
对其慈善心的吹毛求疵，而是警惕于“慈善”对法令秩序的逾
越、对程序正义的傲慢。在公共监督面前，慈善家也没有特
权———只要这样的监督是有理有据的发问，只要这样的监督
是出于捍卫公共利益的考量。说得再直白一点，即便陈光标在
慈善问题上有一些吹牛式的“演绎”，只要没有据此获得投资
等个人权利与自由上的便利，那么，就算其自称“银河系首
善”，也无伤大雅；但是，如果夸张的慈善行为，为其主动牟取
或顺便获得一些“搭便车”的特权与福利，那么，公众就有权利
要求其将慈善细节交代清楚———这是权责对等的基本逻辑。

我们欲求善良，但真正的善良永远是经得起拷问，甚至不
惧误解的。在有限的金钱与无价的程序正义面前，社会当有更
远见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安全与幸福。质
疑陈光标，以慈善之名，这何尝不是一次善良的对话呢。

企业应放弃用技术手段维持同质化竞争的不良投机

张华强/文

异类“创新”值得警惕

杜文/文

跨国奶粉企业滥用消费者偏好不断涨价会伤害自己

企业不应在涨价潮中“趁火打劫”

事件回顾
近日，媒体一篇题为《中国“首善”陈光标之谜》的报道，将

“中国首善”、皖籍企业家陈光标推向风口浪尖。对于报道中陈
光标企业经营不善、捐款来源不明、数额账目不清，甚至利用
慈善之名、行谋利之实的指责，陈光标在当天下午开始不断更
新微博澄清，称自己握有捐款的全部证据。随后，陈光标回应
称报道 98%不实，自己每笔捐款均有相应票据可以查验。此
外，他否认了旗下企业经营不善的说法。不仅指责相关报道对
其“严重歪曲”，更表态“人在做，天在看”，称会将慈善进行到
底。

陈光标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公众人物，无论是“高调慈
善”的行动，还是“裸捐”的承诺，均引起舆论的热议之声。而这
次对于陈光标是否“诈捐”一事，亦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
在微博里“挺陈派”与“批陈派”之间发生口水大战，理性思辨
者有之，肆意乱骂者也不少。依笔者看，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
拿出确凿证据说服人，才能最终拨开陈光标“诈捐门”的迷雾。

此前，有两家媒体在同一时间报道了陈光标“诈捐”事件，
但角度各有不同。《中国经营报》的角度侧重于质疑陈光标是
利用慈善名义搞投资、拉项目做生意，并且质疑其公司经营状
况有问题。而《华夏时报》的角度则是质疑陈光标存在“少捐多
报”的现象，怀疑其“首善”的头衔掺了太多水分。如果把两篇
报道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从质疑陈光标的慈善目的，到他的
经营手段、企业效益，均有完整的脉络，非常有杀伤力。

在陈光标的回应视频里，虽也拿出部分证据，比如奖状、
收据、证书等等，但并不是全部证据，还无法完全洗清。而且他
将两篇报道提出的质疑给混在一起回应，并且不够清晰明确，
也进而引发了媒体的再次反击，媒体在微博上提出新的理由，
并声称有采访录音为证。其实，“诈捐”事件发生时间尚短，目
前双方处于混战状态，还有不少问题存疑，也有很多细节需要
加以厘清。而要彻底把事情搞明白，就需要双方拿出更为可靠
确凿的证据来。

围绕陈光标“诈捐”事件的诸多争议，乃是时下社会信用
普遍匮乏的一面“照妖镜”，从中可以看到各方的观点和立场，
对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有好处。俗话说“缺啥补啥”，我们现在
最稀奇的就是诚信，质疑陈光标“诈捐”也就是为了追寻事实
真相，不希望被弄虚作假蒙蔽，不希望他是一座被包装出来的
“首善”神像。公众不需要造出来的“神”，只需要一个真实的陈
光标，不管他捐了多少款，也不管他赚了多少钱，只要真实就
好！

无论陈光标“诈捐”事件的走向如何，都不会造成慈善事
业的倒退，还会有更多富人加入慈善行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回报社会。因为这是一个大趋势，能力越大责任亦越大。当然
了，一起起“诈捐门”事件，都在提醒着社会，要规范慈善行为，
要诚信慈善。同时，对于以慈善为荣的名人来讲，更得注意信
守诺言，保留好证据，切勿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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